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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1/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6_B5_B7_E5_c27_271280.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暂时进出境货物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57号发布

，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暂时进出境货物监管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暂时进出境货物范围 《办法》第三条第一款

第六项所称货样是指用于展示、操作演示、供订货参考，以

及被检测、测试的货物样品。但不包括同一收发货人进出口

超过合理数量的相同货物。 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和国家重点科

研项目指经国务院批准的工程项目和科研项目。 二、关于暂

时进出境货物行政许可办理程序 （一）ATA单证册项下暂时

进出境货物行政许可办理程序。 ATA单证册持证人向海关提

交ATA单证册视为提交货物暂时进出境申请。海关关员对提

交的ATA单证册进行审核，确认真实有效并且接受ATA单证

册的，视为受理；在ATA单证册上做相应签注的，视为批准

。 （二）非ATA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出境展览品行政许可办理

程序。 1．暂时进境展览品行政许可办理程序。 在境内举办

的展览会，办展人应当向展览会举办地海关提交相关批准文

件或者证明文件和《货物暂时进/出境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经核准后，由直属海关或经直属海关授权的隶属海关一次性

对该展览会项下暂时进境展览品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2．暂

时出境展览品行政许可办理程序。 在境外举办的展览会，参

展人应当向出境地海关提交相关批准文件或者证明文件（原

件或复印件）和《货物暂时进/出境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经

核准后，由直属海关或经直属海关授权的隶属海关对申请暂



时出境的展览品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3．巡展展览品行政许

可办理程序。 进境巡展展品的暂时进境申请由首个主管地海

关核准。展品转至下一个主管地海关后，由该主管地海关监

管，凭首个主管地海关签章的行政许可文书和海关单证，免

于再次提出暂时进境申请。 进境巡展展品需要延期复运出境

的，办展人、参展人可向当时展出地主管海关或者原核准地

海关提出延期申请。受理申请的海关根据首个主管地海关签

章的行政许可文书和海关单证以及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

行审核，并办理相关手续。 三、关于暂时进出境货物分批、

异地复运出境、进境 非ATA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出境货物异地

复运出境、进境，暂时进出境货物收发货人、展览会主办方

应当持复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地海关签章的报关单证向原进

境、出境地海关办理核销结案手续。 非ATA单证册项下暂时

进出境货物分批复运进出境的，在全部复运出境、进境后，

暂时进出境货物收发货人、展览会主办方应当持全部分批复

运出境或者复运进境地海关签章的报关单证向原进境、出境

地海关办理核销结案手续。 ATA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出境货物

分批、异地复运进出境的，持证人在每次复运出境、进境时

都应当向进出境地海关提交ATA单证册。 四、非ATA单证册

进境展览品监管 进境展览品从非展出地海关进境的，应当转

关监管至展出地海关办理相关手续；进境展览品从非展出地

海关出境的，应当转关监管至出境地海关办理出境手续。 旅

客携带从非展出地海关进境的展览品，原则上应当转关监管

至展出地海关办理相关手续，不便于转关监管的，按照其他

暂时进出境货物办理暂时进境手续。 五、关于旅游用自驾交

通工具进出境监管 组织进出境自驾旅游的旅行社应当填制报



关单，向进出境地海关申报进出境旅游用自驾交通工具。对

外国人自驾进境旅游的，相关旅行社应当根据《办法》和国

家有关部门的规定，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六、续签ATA单证

册和补发ATA单证册的确认 （一）续签单证册的确认。 进境

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境货物需要延期复运出境，且延长期限超

过ATA单证册有效期的，持证人应当向原出证机构申请续签

单证册。经原出证机构签发，持证人应当向原进境、出境地

直属海关提交原ATA单证册、续签ATA单证册、《货物暂时

进/出境延期申请书》和原进境或者出境凭证联进行审核确认

。 续签的ATA单证册只能变更单证册有效期限，其他项目均

应当与原单证册一致。续签的ATA单证册启用时，原ATA单

证册失效。 （二）补发单证册的确认。 进境ATA单证册在进

境后发生毁坏、灭失等情况的，ATA单证册的持证人应当向

原出证机构申请补发ATA单证册。经出证机构签发，持证人

应当向原进境、出境地直属海关提交补发的ATA单证册、证

明文件和原进境或者出境凭证联进行审核确认。补发的ATA

单证册所填项目应当与原ATA单证册相同。 出境单证册经中

国国际商会续签或补发后，持证人应当向原出境地直属海关

提交新签发的单证册，经出境地海关审核后按原出境情况给

与相关签注。 七、关于暂时进出境货物的限制 （一）为落实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和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2005年第44号联合公告的有关规定，作为货样暂时进境的

车辆，自进境之日起6个月内必须复运出境，不得留购，不得

延期。测试用车辆及其零配件无论是否损毁，期满必须复运

出境。 （二）二手（旧）汽车、右舵车禁止进口。对经审核

符合暂时进出境货物管理办法并提交国家主管部门相关证明



文件的，可以办理暂时进境手续，但期满必须复运出境。 八

、暂时进出境货物的担保 经海关批准的暂时进出境货物，在

货物收发货人向海关缴纳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或者海关依法

认可的其他担保后，准予暂时免纳关税。对不征收进出口关

税的暂时进出境货物，可凭货物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提交的

保证函验放。 九、对临时进口（限期在半年以内）加工贸易

生产所需不作价设备（限模具、单台设备），仍按《外经贸

部、海关总署关于加工贸易进口设备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8〕外经贸政发第383号）的有关规定，按暂时进口货物

办理，逾期补征税款。 特此公告。 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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